
思想政治教育（师范）专业转专业考核方案

1.考核形式：面试，每位学生面试时间一般为 10-13 分钟。

（1）学生自我介绍，3分钟以内。

（2）结构化面试，5 分钟。学生当场随机抽题（有关师范生以

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相关一般性内容），准备时间 3 分钟，即兴作答

2分钟。

（3）评委提问，5 分钟。

2.考核内容

（1）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（30%）

考察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了解与认同。考察个人价值观、

社会责任感及道德品行。考察对于“师范”，特别是“思政教师”社

会责任的理解。

（2）专业认知与学科基础（40%）

考察转入动机的真实性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内涵、培养目标、

课程体系、发展前景的了解程度。结合原专业背景，考察与思政专业

的关联性及跨学科学习的潜力。可能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政治

经济学、近现代史等基础知识的初步了解或学习意愿。

（3）师范潜力与综合素质（30%）

语言表达与仪态：普通话水平、表达清晰度、教态仪表。

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：对给定问题的分析深度与逻辑性。

从教意愿与潜力：对教师职业的理解，是否具备爱心、耐心和沟



通能力。

3.录取办法

总成绩构成：面试成绩占 20%，上一学期和本学期的平均学分绩

点占 80%。考核小组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根据接收名额择优录取。

面试成绩不合格（低于 60分）者不予录取。

4.其他说明

（1）转入学生需补修本专业第一、二学期开设的核心课程。

（2）本方案解释权归思想政治教育（师范）专业转专业工作考

核小组所有。


